
中国人民大学
“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”申请指南

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由北京市政府设立，向来京学习的国际

学生提供学费资助，不与其他能够覆盖或部分覆盖学费的奖学金兼得。

（一）当年取得录取资格的新生

当年秋季学期入学的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。

（二）在校生

1、一、二、三年级本科生；

2、一年级的两年制硕士研究生，一、二年级的三年制硕士研究生；

3、一、二、三年级博士研究生

（三）同一年度不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生奖励金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

学生卓越奖励金兼得。已获得如下学费资助的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，不属

于本奖学金资助范围：中国政府奖学金、本国政府奖学金、国际中文教

师奖学金、新汉学计划、学院单独设立的免学费奖学金等。

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提供一学年的学费资助，分为全额奖学金

和半额奖学金。



（一）全额奖学金资助标准

本科生20000元人民币/人/学年，硕士研究生30000元人民币/人/学

年，博士研究生40000元人民币/人/学年。

（二）半额奖学金资助标准

本科生10000元人民币/人/学年，硕士研究生15000元人民币/人/学

年，博士研究生20000元人民币/人/学年。

（一）持有效外国人普通护照和在华学习签证/居留许可；

（二）遵守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；

（三）按时缴纳学宿费并按期注册；

（四）评审时正常在学，且下一学期无休学或退学计划；

（五）评审周期内无应修未修或考试不合格课程；

（六）当年评审通知中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一）新生申请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完成，申请方式参见入学当年的《

新生奖学金申请指南》。

（二）在校生申请在春季学期中旬完成，学生按当年通知要求将申请材

料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至学院，申请方式详见当年通知。

http://iso.ruc.edu.cn/jxj/zgrmdx2022ngjxsjxjsqzn/index.htm

	中国人民大学
	“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”申请指南
	一、 奖学金简介
	二、 资助对象
	（三）同一年度不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生奖励金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生卓越奖励金兼得。已获得如下学费资助

	三、资助内容及标准
	四、申请条件
	五、申请方式
	（二）在校生申请在春季学期中旬完成，学生按当年通知要求将申请材料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至学院，申请方式详见

